
【外国伦理思想】

边沁、罗尔斯与分配正义的算法化研究

徐英瑾＊

　　〔摘要〕　目前关于人工智能运用的主流制约性规范，往往受到康德伦理学的影响，但是学

界对于相关的规范伦理学立场的可算法化问题却一直没有系统的检讨。实际上，无论是边沁的

功利主义理论，还是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甚至德性论—社群主义关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思想

资源，其实都无法成为某种可以被算法化的思想指导，以便引导编程人员最终完成社会资源分

配机制的全面自动化。这一消极的结论无疑会给基于任何一种规范伦理学立场的人工智能伦

理学方案蒙上阴影，但也由此为人类主体在未来社会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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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人工智能产品在人类生活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学界关于其伦理学后效的

广泛思考。由此类思考所激发的分支学科，即“人工智能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早期的“人工智能伦理学”是以“机器人伦理学”（ｒｏｂｏｔ　ｅｔｈｉｃｓ）的面目出现的，其典型的思

维结晶便是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法则”。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学界日益注意到人

工智能未必一定要采取机器人的物理外观，因此，“机器人伦理学”这个名目的重要性日益被让位

给“机器伦理学”（ｍａｃｈｉｎｅ　ｅｔｈｉｃｓ）这个覆盖力更广的新名目。需要指出的是，与技术伦理学的其

他分支一样，人工智能伦理学往往是某种更为一般的规范伦理学立场的具体化。譬如，阿西莫夫

的“机器人三法则”其实就是康德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某种改写版；无独有偶，欧盟在新世纪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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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数据规范法则亦具有鲜明的康德伦理学的人本主义色彩（譬如，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欧盟委

员会公布了《可信赖的人工智能道德准则草案》①，根据其精神，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必须以人为

中心，尊重人类的尊严、平等和自由等基本权利）。然而，由此进入机器伦理学视野的规范伦理学

立场，往往并没有被相关的技术规范立法者所关注，而成为某种缄默的预设。这在一定程度上亦

影响了此类立法研究的思想深度。

本文的立论将摆脱现有的机器伦理立法工作的思想局限，而试图思考一个更具前瞻性的话

题：在未来某个时刻，如若我们需要用ＡＩ来协助人类对于社会资源（如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的

分配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何种伦理学规范作为相关的编程作业的思想指导呢？依据笔者的猜

测，在面对上述问题时，很多人或许都会诉诸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因为罗尔斯的理论既在思

想脉络上继承了作为主流机器伦理学研究之思想圭臬的康德伦理学，同时又具有康德伦理学所

缺乏的“算法细节”。此外，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已经通过其社会影响而渗入了一些西方国家

的民意代表结构的立法程序。因此，至少在西方国家的范围内，该思想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权

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某些国家的立法者试图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流程加以程序化或者自

动化的话，由此所催生的成果就很可能是“罗尔斯式的”。

但本文则试图指出，罗尔斯式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是无法被真正算法化的，而富有讽刺意味

的是，罗尔斯的方案无法被算法化的理由，恰恰便是作为其主要理论对手的功利主义的社会资源

分配方案也无法被算法化的理由。另外，笔者还将论证：作为功利主义与义务论（康德与罗尔斯

均属于该阵营）之外最重要的规范伦理学立场，德性论—社群主义的进路所能够提供的“可被算

法化”的空间也是有限的。所以，笔者的结论是：几乎没有一种主流的规范伦理学立场可以被彻

底地算法化。这一消极的结论无疑会给基于任何一种规范伦理学立场的机器伦理学方案蒙上阴

影，但也由此为人类主体在未来社会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我们下面的讨论将以电车难题为引子，并由此切入边沁式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

二、对于功利主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的再考察

　　众所周知，电车难题是战后英美伦理学用以考察义务论与功利主义进路之彼此短长的一个

经典案例②。这一案例亦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极端情形：在此，被分配的资源不是别的，而是利

益相关者的存活机会。在本节中笔者将在自动化驾驶的语境中对这一案例再进行重述。

现在假设有一辆自动驾驶的有轨电车正在向前行驶。此刻，电车的红外传感器突然发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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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１８），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Ｄｒａｆｔ　Ｅｔｈｉｃ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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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ｘｆｏｒｄ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７，（５）．



车前面有一个路人不知何故被绑在轨道上，而电车自己的计算机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刹车已经来

不及制动以保证电车不撞上这个路人了。此刻，电车的中央控制系统发现电车还有机会将车扳

到右边的轨道上去，并由此避免撞上这个路人。然而，就在此刻，电车的传感器又突然发现有五

个路人正不知何故被绑在右边的轨道上，而根据电车计算机的计算，电车即使转到了右边的轨道

上，它照样来不及制动。所以，电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就只能在“牺牲一人”与“牺牲五人”两个选项

之间做出抉择。那么，该系统的设计者应当希望该系统如何做出选择呢？

倘若该设计者本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的信徒的话，他就会牢记功利主义的基本教导：

“衡量对错的标准是：是否能够让最大数量的人获得最大数量的快乐”①，并依据此原则来决定自

动驾驶系统究竟该如何在面对电车难题时恰当地决策。按照此思路，似乎该设计者就必须让自

动驾驶系统按照下面的程序行事：

　　功利主义程序一：在系统面对“需要牺牲ａ条生命”与“需要牺牲ｂ条生命”这两个选项的

时候，系统会挑选ａ与ｂ之间的大者作为保留的对象，并以小者为需要牺牲的对象。

但仔细一想，这样的处理方案未必真正符合功利主义的精神。我们知道，功利主义关心的是如何

让全社会的快乐量最大化，而不是让能够活下来的人的数量最大化。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某种

情况下，这两种最大化并不重叠。譬如，假设在左边轨道上绑着的是某位科学天才，他的创造发

明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获得更多的幸福；而在右边轨道上绑着的都是一些碌碌无为之辈。在这种

情况下，摒弃“牺牲五人”的选项并选择“牺牲一人”的选项，就可能产生违背功利主义信条的

结果。

由此看来，我们就必须将上面的功利主义程序升级为下面的样子：

　　功利主义程序二：在系统面对“需要牺牲ａ条生命”与“需要牺牲ｂ条生命”这两个选项的

时候，系统会先计算每条生命所能带来的社会幸福量，然后比较“ａ条生命带来的幸福总量”

与“ｂ条生命带来的幸福总量”的大小，牺牲其中的小者。

然而，执行上述程序却是困难重重的，因为我们很难估计某个人的行为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幸福总

量。譬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在其幼年的夭折会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与受益：

相关的损失或许是我们可能无法发现核能的秘密，而相关的得益则或许是我们可能由此能免于

核武器的威胁，但谁又能算清相关的“得”与“失”各自的大小呢？

关于上述问题，边沁本人的解答方案是诉诸对于社会中每个主体的主观快乐程度的心理学

度量（用边沁的术语来说，即诉诸所谓的“幸福计算”［ｆｅｌｉｃｉｆｉｃ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现在笔者将在２１世纪

的技术语境中重述边沁的方案。假设在一个只有五人的极端简易的社会中，一台与特定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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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测设备相连的“边沁牌快乐指数计算仪”将通过如下七个指数采集每个社会成员的快乐指数：

（甲）快乐的强度；（乙）快乐的持续时间；（丙）快乐产生的几率大小；（丁）快乐在未来产生的可预

期性；（戊）此类快乐产生后，同类快乐紧接着其发生的概率；（己）此类快乐产生后，相反种类的感

受（特别是不快乐的感受）不紧随其发生的概率；（庚）此类快乐在社会中被分享的广度。很明显，

对于任何的资源分配方案Ａ与Ｂ来说，如果按照上述方式计算得出的与Ａ相关的快乐总量超过

了与Ｂ相关的快乐总量，那么，Ａ方案就会被偏好。将这一思路套用到电车难题上去，我们便可

以得出“功利主义程序三”：

　　功利主义程序三：在系统面对“需要牺牲ａ条生命”（方案Ａ）与“需要牺牲ｂ条生命”（方

案Ｂ）这两个选项的时候，系统会先计算面对这两个方案时社会公众所得到的快乐量（相关计

算所凭借的数据可以来自相关的心理学或神经科学测试），然后比较面对方案Ａ时公众的快

乐量与面对方案Ｂ时公众的快乐量的大小，选择其中大者所对应的方案予以执行。

程序三显然比程序二更具可操作性，因为在程序三中被计算的乃是心理主体在面对不同的电车

难题时解决方案的主观感受（至于如何度量这些感受，实验心理学或神经科学能够提供相应的方

法），而不是相关方案所能够带来的客观功效（关于如何度量这些客观功效，需要大量的观察时

间，而很难在当下被立即测度）。然而，即使是这个程序，依然无法处理下述难题：

　　电车难题的修正版本：假设Ｒ国与 Ｕ国目前正在交战，而Ｒ国国民多为极端民族主义

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Ｒ国的心理学被试获知：在电车左边轨道上被绑的是Ｒ国人，而在

其右边轨道上被绑的五个人乃是Ｕ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程序三，对Ｒ国人来说，看到

五个Ｕ国人被碾死的集体快感会抵消因为看到五个人死而造成的伤感，并使得他们倾向于

牺牲五个Ｕ国人的生命而去保全Ｒ国人的生命。

这个结论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道德上的不适，而且，即使在Ｒ国国民中，也很有可能会有少数人

对上述结论感到道德上的不适。然而，既然在笔者设想的这个方案中大多数Ｒ国国民都是极端

民族主义者，对上述结论感到不适的少数心理学被试的不快乐感就会被周遭群众的快乐感边缘

化，最终成为统计学上的异常数字———尽管任何具有正常道德直觉的人都会觉得这些“少数派”

才是更正派的人。这也就暴露出了原始版本的功利主义方案的致命缺陷：他们无法区分君子之

乐与小人之乐的质的区别，而试图用某种统一的量纲来处理这两种快乐。基于这种处理方案的

社会资源分配方案也难免会因为无法区分快乐之间的内在价值而导致“多数人（小人）对少数人

（君子）的暴政”。

原始功利主义的这一缺陷在密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的进阶版中得到了一定的克服。密尔所

理解的快乐具有更鲜明的利他主义维度，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换言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对

社会的奉献而得到更大的快乐。同时，密尔也比边沁更看重某个行为所产生的长远功效，而非其

短期利益。因此，这种功利主义学说不太可能在价值上认可那种因集体暴虐行为所导致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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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种变态的快感会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导致人类的不幸。但从人工智能伦理学的角度来

看，密尔的修补方案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可计算性问题：既然他已经拉大了考察特定行为之功效

的时空范围，那么前文提到的那个难题又出现了———一个有爱因斯坦的世界带给人类的幸福更

多，还是一个没有爱因斯坦的世界带给人类的幸福更多呢？从这个角度看，密尔版本的功利主义

虽然在直觉上更可爱，但是却是更不可计算的；边沁版本的功利主义虽然在可计算性上貌似略胜

一筹（尽管说到底，它实际上依然无法计算不同种类的快乐之间的质的区别），但在直觉上却是令

人厌恶的。所以，功利主义无法向人工智能伦理学提供一个能够让我们兼得鱼与熊掌的思想

方案。

那么，上文所展示的功利主义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学的指导力的匮乏，是不是意味着罗尔斯的

社会资源分配理论就更有机会胜出呢？

三、对于罗尔斯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的再考察

　　众所周知，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对于社会资源分配方案的讨论，在学术脉络上与功利

主义是彼此分殊的，因为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最大批评就是：其社会分配方案由于过于看重大多

数人的利益，而无法公正地对待个体的利益。但是在本节中笔者试图论证：在实践中，罗尔斯的

社会资源分配方案无法规避功利主义的基本问题，即无法在一个可计算的平台上兑现自身的伦

理学承诺。

众所周知，深受康德影响的罗尔斯的资源分配学说之所以在学术史上具有自己独立的生态

地位，乃是因为罗尔斯引入了“无知之幕”（ｔｈｅ　ｖｅｉｌ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的概念（“无知之幕”在此是指参

与社会协商的各个主体在某种人为信息屏障的作用下，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性别、种族、学历

等一切背景信息）。在这一幕布的笼罩下，罗尔斯设想任何行为主体都无法通过对方的背景信息

而了解到彼此的力量对比，由此产生的社会契约协商过程也才能变得足够公平、公正。而他本人

则试图从这一拟想的社会契约协商过程出发，迂回地得出他自己所心仪的分配正义理论。若用

黑格尔的术语来重述罗尔斯的这一思想计划，我们亦不妨这么说：罗尔斯试图将一个正题与一个

反题加以综合，然后导出了一个康德式的合题。具体而言，此正题即“伦理学利己主义”（ｅｔｈｉｃａｌ

ｅｇｏｉｓｍ）：根据这种立场，个体的利益总是具有优先性的（顺便说一句，虽然西方哲学史上没有自

我标榜为“伦理学利己主义”的大哲学家，但这种立场一向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分析的缄默预

设）。至于与之对应的反题，则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个环节中，原子式的社会个体为了免

于“因彼此攻击而最终同归于尽”的恐惧而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契约。而在这个正题与反题

之后，罗尔斯所引入的合题则是康德式的：换言之，在他看来，只有建立一个能够将任何个体都视

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社会契约架构，每个人才能保证其基本利益不受侵犯。与之相较，霍

布斯本人所主张的“利维坦”式的社会契约架构却不能阻止“利维坦”（即强大的公权力的代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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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肆意妄为，而功利主义式的社会契约架构亦不能阻止个别人的利益被多数人所剥夺。从这

个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契约构造者都不会采纳这两个方案，这是因为，除非他去拥抱

康德—罗尔斯主义，否则，他便无法在逻辑上排除自己在未来某一天突然遭受“利维坦”或“多数

人暴政”之铁拳的暴击的可能性。

罗尔斯的结论貌似很美好，但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看，该方案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解决

“资源分配不足”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在能够被分配的物资相对有限而需要物资的社会主体又

非常众多的情况下，牺牲某些人的利益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对于这一指责，罗尔斯主义者的解决

方案是通过引入“机会的均等”来代替对于物质资源的直接平分。譬如，当一个具有罗尔斯主义

思想的排指挥官在战场上需要决定让哪位战士先去炸碉堡时，他就会诉诸抽签，以便将每个人生

死的几率予以平均化，而为了保障弱小者的利益，他还会主张“对处于最不利位置的人给予最大

的帮助”［１］（３０２），并以此为根据让已经负伤的战士免于抽签；他甚至还会主张“让有官职者也处于公

平的机会之下”［１］（３０２），即让作为排指挥官的自己也参加抽签。这样，即使战斗的结果依然是有伤

亡的，但导致这个结果的程序却仍然是公平正义的。

但麻烦的是，在电车难题中，基于下面的理由，这样的程序却是无法被施行的：第一，被绑在

铁轨上的利益相关者无法参加投票来决定自己的生死，因为他们没有与司机沟通的信息通道；第

二，作为决策者的电车司机无法将自己也视为生死游戏中的利益相关者，因为他并不在轨道上。

这也就是说，利益相关者与决策者在时空位置与信息获取权方面的天然不平等，会导致罗尔斯式

的机会分配规则在电车难题中成为屠龙之术。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将对于决策所需的信息（注意，这里指的是关于被分配的物资或机会的

时空分布的信息，而不是关于别的社会成员的身份背景信息）本身也视为一种资源的话（很显然，

对于这种资源的获取本身又是需要别的经济资源与时间资源予以支持的），我们就不难发现罗尔

斯方案的致命缺陷：他漏算了这一信息资源在分配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缄默地设定这一

资源的获取是免费的（但在电车难题里，被绑在轨道上的利益相关者分明是缺乏对于整个困境的

全局性信息的）。而且，这种漏算本身是无法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通过某种技术补丁予以解决的，

其理由是：倘若他要再次引入高阶的分配原则以便分配获取这些信息资源的机会的话，为了保持

理论的一惯性，他就必须保证这一高阶的分配原则是公平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一高阶的分配原

则是公平的，他还要预设与这一高阶原则本身相互匹配的信息是免费的。总之，罗尔斯主义者在

此很难不陷入无穷后退。

上面的这个推理也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加以理解：只要我们将罗尔斯漏算的这一因素补

上，他的方案就很难不向功利主义的方案塌缩，或至少成为一个带有罗尔斯气味的功利主义方案

（比如在功利主义的大方案后面再加一个“额外照顾弱小并限制权力”的补丁）。富有讽刺意味的

是，相关的实证心理学研究的确证明了：对于电车难题的“无知之幕”化版本的改写，恰恰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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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心理学被试给出功利主义的应答方式。具体而言，心理学家黄凯伦（Ｋａｒｅｎ　Ｈｕａｎｇ）与格林内

（Ｊｏｓｈｕａ　Ｄ．Ｇｒｅｅｎｅ）等人针对６０００名被试进行了检测，以便调查普通公众对于电车难题等资源分

配难题的反应模式［２］。关于电车难题的某个叫“天桥版本”的修正版本，心理学家给出了两个

版本：

　　电车难题的天桥版本：张三在天桥上看着一辆有轨电车在他脚下驶过，且突然发现有轨

电车前面有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此时他还估算出电车已经来不及刹车了。这时他又发现

另外一个行人也在天桥上往下看这一场景。于是他突然有了主意：将此人推下去，由此制动

电车，并救下那五个人（但那个被推下去的人必死），或者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任凭铁轨上

的那五个人去死。

上述版本的“无知之幕”改写版：因为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的信息过滤，被试仅仅抽象

地知道：有六个人，其中五个人被绑在铁轨上，另外一个人则是相对活动的。他可以被放置

到这五个人的前面，起到制动电车的作用，由此救下那五个人。

根据测试的结果，在面对上述第二个版本的电车难题的时候，给出功利主义解决方案（即通过牺

牲一个人来救出五个人）的被试数量达到３８％，而在面对上述第一个版本的电车难题的时候，给

出功利主义解决方案的被试数量却骤降到２４％。换言之，恰恰是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的介入，

导致了功利主义方案在公众中的接受度的明显上升！

读者可能会问：为何在理论层面上与功利主义势不两立的罗尔斯主义会在实践中导致与功

利主义的合谋呢？笔者的诊断是，罗尔斯式的“无知之幕”的引入，恰好与功利主义方案的先天缺

陷构成了某种共鸣：就像“无知之幕”要消除参与社会契约的个体之间的任何社会差异一样，边沁

式的资源分配方案也要故意抹杀处于不同时空位置与社会位置中的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并在

此基础上将所有人的利益或快乐都用一致的量纲来加以度量。而这一点也能迅速解释为何心理

学被试对于电车难题的天桥版本的反应与其对于该版本的“无知之幕”改写版本的反应彼此不

同：在前一个版本中，被试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可能被推下去的行人处在“局外人”的位置中，并

因为这种知识而对将一个局外人卷入事端的抉择感到踟蹰，而在后一个版本中，那个行人的“局

外人”身份被遮蔽了，这一点反而使得其更容易处在更危险的境遇之中。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自觉的理论层面上试图将自己与功利主义拉开距离的罗尔斯其实还

给出了一个修补性的分配原则，来适当强化对于个体差异性的照顾，这就是所谓的“差异原则”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根据该原则，某些社会分配中的不平等是可以被允许的，只要它们的

存在能够给社会中的最弱势个体带来更大的利益。譬如，对于某些在生产中的先进个人的物质

奖励之所以是能够被允许的，乃是因为这样的奖励能够激发相关个人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便反哺

社会，最后惠及弱势群体。但很明显的是，这样的原则依然很难以一种可以被计算的方式得到实

施，因为我们很难一般性地了解怎样的物质刺激能够激发先进个人做出更大的创造。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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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个体的心理阈值很高，需要更多的物质刺激；有些个体的心理阈值很低，需要的物质刺激很

小；有些个体则更看重精神荣誉，而非物质刺激———精神荣誉恰恰是最难被量化的。如果我们要

对不同个体的心理倾向做出全面的调研，并据此给出一套更复杂的激励机制的话，我们将由此全

面破坏“无知之幕”的预设，并由此使得罗尔斯的方案向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论的方向塌缩。

四、德性论—社群主义的分配方案是否可以被计算化？

　　与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德性论的伦理学与社会框架明确承认了人与人之间的禀赋与

社会地位的不同，并依据不同人的内在德性来决定其在社会共同体内所扮演的角色。表面上看

来，这样的方案因为引入了个体的多样性而难以被统一的资源分配算法来加以处理，但实际上，

与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该社会分配方案的可计算性恰恰是最高的。具体而言，从形而上学

角度看，德性本身是一个“禀赋”（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性概念，它所牵涉到的是某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展露

出某些具有正面价值的行为的倾向性，比如，“勇敢”这一德性指的就是在需要展现勇敢的外部条

件下能够展现出相应行为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通过对于一个行为者已经展现出来

的社会行为的价值进行量化计算，由此计算出其信用积分，并最终将一个人的德性加以量化。当

然，这一做法会立即导致自由主义者的抗议，因为这会导致信用积分核定算法的高度垄断化（譬

如，会有一个社会权威武断地决定给某类行为以更高的奖励分数，并给某类行为以更低的奖励分

数）。但在德性论者看来，这样的武断性本身就存在于德性论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框架之中，而并

非真是其缺陷。

由此，我们甚至不难设想在一个被高度数码化的社群主义社会中人们解决电车难题的方式。

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按照法律的要求随身携带一枚电子手表，手表表面上则会有一个不断变

化的二维码来表示其社会信用积分。这样的话，若电车的智能驾驶系统发现了其轨道正前方与

支道上都绑有一定数量的行人的话，该系统就会触发自身的传感器去搜集并计算每个行人自身

的二维码信息（如果这些行人离开电车太远的话，那么最接近这些行人的摄像头就会将相关的图

像输送给电车的中央处理系统）。由此，系统就能计算在主道与支道上所有行人的总积分数（即

每个人的积分数与人数的乘积），并择其小者而牺牲之。很明显，该方案要比功利主义的方案更

具计算性，因为对于一个人过往的行为数据的搜集难度要远远小于对于一个人的特定行为在未

来所带给社会的利益的计算难度。

但即使是这个方案，也会带来四个问题。其一，这个方案预设了每个人的德性表现都能够得

到社会信用系统的完整记录。这样的预设显然无法解释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的表现：按

照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法律积分系统，他的德性应当算是差的，但是他却在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展

开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仁义与善良。倘若在电车难题中，主道上被绑的是被资产阶级政府

认可的“优秀”警长沙威，而在支道上被绑缚的乃是五个类似于冉·阿让的通缉犯的话，那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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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积分比较程序”而运作的电车自动驾驶系统就会选择牺牲五个通缉犯的生命，因为他们的

德性总积分可能都抵不上沙威警长一个人的积分。但很显然的是，这样的结论是违背德性论自

身的直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五个所谓的通缉犯都是错误的社会处罚体系的牺牲品。

其二，即使我们搁置在上一个自然段中所展现的“社会信用系统无法完美记录个体的真实德

性表现”这一问题，基于“德性积分比较程序”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还是会错误地做出如下预设：

具有某种德性表现的某一个体还会在未来继续给出类似的德性表现。很显然，这样的预设无法

解释三国时期东吴的“周处现象”：鄱阳太守周鲂之子周处年少时纵情肆欲、为祸乡里，后来浪子

回头、改过自新，功业更胜其父，留下“周处除三害”的传说。很明显，在周处生命的某个转折点，

他的德性表现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价值观转变的案例构造出一个新的

电车难题场景，以便展露出基于“德性积分比较程序”的社会资源分配方案的短处：

　　电车难题的周处版本：假设浪子周处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德性信用积分都是很低的，但在

一个时辰之前，他突然醒悟，决定重新做人。这时候，他在天桥上看着一辆有轨电车在他脚

下驶过，且突然发现有轨电车前面有五个朝廷的高级官员被绑在铁道上（在这里我们默认这

五位高官都有很高的德性积分）。此时他还估算出，电车已经来不及刹车了。于是他有了主

意：自己跳下去，由此制动电车，并救下那五个人。但这样一来，他自己就肯定活不成了。

为何说周处版本的电车难题会暴露出“德性积分比较程序”的不可计算性呢？这是因为该版本展

现了基于德性积分的计算结果与德性论所支持的道德直觉之间的重大分歧。按照德性论者的标

准———道德直觉，一个愿意舍己救人的人显然是具有很高德性的，所以，周处的自我牺牲行为值

得最高程度上的道德褒奖。与之相较，按照德性积分的计算结果，周处本就活该去用自己的肉身

挡住电车，因为他的德性积分本来就很低。但这样一来，一个被动地被人推下天桥的周处与一个

主动跳下天桥的周处之间的德性差别也就被抹平了，而这一抹平效应本身就是违背德性论者的

标准———道德直觉的。当然，基于德性积分的计算系统也能在周处牺牲后再去追加他的道德积

分，但这一具有滞后性的做法还是无法在周处跳桥的那一刹那区分出周处主动跳与周处被推下

去之间的差别。抑或一台灵敏性极强的基于德性积分的计算系统能够在周处跳下去的３毫秒内

迅速改变他的道德积分，由此勉强区分周处主动跳与周处被推下去之间的差别。但即使这样做，

该系统依然会陷入某种尴尬：假设周处这时候得到的额外德性积分是如此之高，以至此分数已经

超过了被绑在铁轨上的五个高官的德性总和，那么，按照系统的内在程序，周处是不应当跳桥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如果周处跳了，他就不应该跳；如果他不跳，他就应该跳。很显然，

这样的悖论会导致系统自身的宕机。

其三，基于德性积分的计算系统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按照标准的德性论—社群主义模

型，能够给出德性评判的社会权威来自不同的社会等级（包括家庭、宗族、社区、教区、俱乐部、学

校、行业共同体、方言共同体、地方行政单位、国家等），由此呈现出丰富的社会生态体系。且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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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此多的德性积分积累体系进行算法化是否可行（至少从常识上看，对家庭内部的德性积分进

行面向机器的算法化处理乃是相当疯狂的），即使这种全面的算法化是可行的，不同的社会亚系

统所具有的不同德性评价方式所带来的彼此兼容性问题也会变得非常尖锐（譬如，在电影《闻香

识女人》中，美国中学生查理在其人生的某个阶段，就必须面对“背叛同学，获得校长好评”与“得

罪校长，保守同学秘密”这两个彼此冲突的选项。而这两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都受到了相关的

社会共同体的德性积分系统的支持）。此外，由于对于人类社会中既有的非算法化的德性积分系

统进行全面的面向机器的算法化作业肯定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所以，我们不难设想：只有

那些得到巨大权力与资本支持的超级社会团体才能够将自己的意志灌输到上述算法化工程之

中，由此德性论原本所看重的社会生态的多样性也会遭到破坏。

其四，古典德性论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所最看重的德性具备“实践智慧”（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

这是一种在恰当的场合中将善良意图以最合适的方式予以贯彻的能力。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

特别强调个体在社会中反复历练以获取这种实践智慧的重要性，并强调了经由这种智慧所做出

的道德决策对于特定语境的敏感性。虽然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到电车难题，但是从他

关于实践智慧的一般性阐述原则中我们不难推出：从他的立场看，应当不存在关于电车难题的某

种一般性解法。毋宁说，试图解决此类问题的当事人必须身处这样的两难问题处境：切身感受该

处境的一切细节，并根据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来做出临机决策，而不能根据对于该处境的某种抽象

的纸面报告做出道德判断。这一处事原则显然就拒斥了通过某种抽象的德性算法来决定牺牲

谁、保全谁的可能性，因为这种算法会彻底压缩当事人运用自身的实践智慧的空间，并因此成为

一种反实践智慧的算法。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德性论的算法化指数虽然比边沁的功利主义与罗尔斯的自由

主义方案略高，但其实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换言之，几乎所有主流的规范伦理学进路都

很难通过某种算法化工程而成为人工智能伦理学的指导方案。

五、深入讨论

　　几乎所有主流的规范伦理学进路都难以被真正算法化这一结论，显然向我们暗示了某些更

重要的真理。从更抽象的角度看，数据化的本质是一种彻底的第三人称视角的贯彻：一切都可以

由此被公开地加以计算与处理，如同天文学家对于行星轨道的计算。同时，数据化也意味着某种

可复制性———任何数据都能够被复制到别的信息载体中，成为其运行的基础，由此抹杀不同的数

据载体之间的区别。与之相较，人类社会的运作却是建立在公开性与隐私性之间的平衡之上的：

一方面，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本质的确需要人类意图与行为的恰当公开性，但在另一方面，人类

共同体的多层次性却要求在各个层次上建立起某些信息屏障，譬如，有些关于个体的内部信息不

必告诉别的家庭成员，一些家庭的内部事务不必告知社区，一些公司内部的事务不必告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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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很显然，自由主义所看重的个体隐私与社群主义所看重的社会共同体的多样性都是建立

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之上的。因此，一种彻底消灭隐私并将一切诉诸算法的社会，将意味着人类各

种传统价值的全面崩溃。

这样的结论无疑会给人工智能伦理学在分配正义领域的全面运用蒙上重重的阴影。不过，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某种辅助意义上的算法处理不能在分配领域发挥特定的作用（实际上，几乎

没有人否认计算机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所起到的工具性作用），甚至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通

用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中使得一个独立运作的人工智能体最终具备接近人类水平的资源分配能

力。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这样的智能体能够获得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智慧能力，它也不会机械

地将某种普遍化的伦理算法套用到各种不同的分配案例上去，而会自主进入不同的场景，像人一

样进行“现场感知”。不过，要实现这个目标，这样的人工智能体就得具备全向的感知、记忆、推

理、共情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出自身的伦理推理能力。很显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需要

海量的理论预研。因此，仅仅就目前的技术状态而言，在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现有的关于分配

的规范性理论之间进行直接的嫁接，乃是非常鲁莽的。

不过，即使我们能在“通用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中重启人工智能伦理学的研究，我们也需要看

到，人工智能体在资源分配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实践智慧”只能是对于人类特定类型的实践智慧

的一种迁移。很明显，不同的文化共同体都会给出能够体现自身文化特色的不同的实践智慧落

地方案，譬如，在文化Ａ中，做Ａ会被认为是富有实践智慧的，而在文化Ｂ中，这么做却会被认为

是缺乏实践智慧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依照不同的伦理习惯而被构造出来

的不同人工智能体，也只会以算法化的形式将关于实践智慧的文化差异予以固化，由此使得某种

适用于全球各文化的关于分配正义的算法再一次成为空中楼阁。这或许对于本来就看重共同体

生长的特殊历史的社群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但对于功利主义者与义务论者来说则肯定

不是，因为他们的梦想恰恰是建立一个横跨所有文化历史差异的普遍性资源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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